	当事人
	平顶山天成矿山工程设备有限公司

	社会信用代码
	91410425597636633M

	案件名称
	平顶山天成矿山工程设备有限公司高压配电室没有安装应急照明灯，绝缘靴、绝缘手套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检验案

	处罚决定书文号
	（平）应急罚〔2026〕 9号

	处罚决定时间
	2026年6月1日

	处罚结果
	对高压配电室没有安装应急照明灯的行为处人民币11000（壹万壹仟）元的罚款；对高压配电室绝缘靴、绝缘手套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检验行为处人民币11000（壹万壹仟）元的罚款。对以上2项违法行为合并处以人民币22000（贰万贰仟）元的行政处罚。

	处罚事由
	2026年5月13日,我局行政执法人员按照《2026年行政执法科监督检查计划》,对平顶山市天成矿山工程设备有限公司开展监督检查中发现：1.高压配电室没有安装应急照明灯；2.高压配电室绝缘靴、绝缘手套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检验。

	处罚依据
	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五条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二项、第五项规定。

	救济渠道
	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	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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